
由二级单位直接提交报告至医学部人事

处审批，报告须明确说明解聘或终止聘

任的缘由、解聘或终止聘任的时间以及

停薪时间。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职工离职程序

1 个人申请或单位报告

2 二级单位审核

所在二级单位党政联席会议应当从本单位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角度综合研判，就离职申请人员所指导学生、承担教学任务、

科研项目与经费、办公及实验空间与设备、住房情况、有无正在接受调查处理等离职事项按学校相关要求进行核查，严格

把关，妥善安排。

3 医学部审批

医学部按照规定进行审核批准。

4 个人办理离校手续

医学部人事处将审批结果通知二级单位，二级单位应及时了解个人校内资源占用情况反馈医学部人事处；二级单位通知个人到

医学部人事处领取《调出转单》。

个人逾期未办理档案转出手续所致不利后果均由本人负责，个人不能以档案滞留在校为由提出保留待遇、办理退休等人事管

理诉求。医学部不为档案滞留人员出具各类人事业务证明文件。

（《北京大学教师离职管理办法（试行）》校发[2024]61 号 第十九条）

（2026 年 4 月版）

二级单位须至少提前三个月以书面形式

将解聘或终止聘任的信息告知本人（签

收），并提交书面报告以及相关的依据材

料。

拟解聘或终止聘任的教职工

一般应至少提前 30 日向所在二级单位

提出书面申请，填写并提交《北京大学

医学部人员调出审批表》等材料。

主动申请调出的教职工

拟解聘或终止聘任的教职工

由二级单位审核后提出明确意见。如二

级单位同意个人调出申请，应在个人提

交申请后及时在《北京大学医学部人员

调出审批表》签署审批意见、确定停薪

时间并提交医学部人事处。

主动申请调出的教职工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不予审批：

(一)不符合国家涉密管理要求的；

(二)当前承担教学任务或约定承担教学相关任务尚未按期

完 成 的 ；

(三)当前承担重大科研任务，且本人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

的，或者本人离职会对学校相关工作造成重大损失或不利影响的；

(四)正在接受审计、纪律审查、监察调查或者涉嫌犯罪，司

法程序尚未终结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或聘用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

离职申请未获得医学部批准的，应按其岗位要求继续履职，其所在

二级单位须按学校相关规定对其进行正常的考勤、考核和管理。

审批未通过

审批通过

个人在限期内（自批准的离职日期 15 个工作

日内）办理完成离职手续，按照相关职能部门

要求结清业务关系（交回办结的《调出转单》、

《调档函》等）。所在二级单位负责督促离职

人员及时办理离职手续。

主动申请调出的教职工

二级单位应及时（解聘或终止聘任的，应于解

除或终止时间前 30 日）书面通知个人办理离

校手续。因二级单位未及时督促办理离职手续

引起的人事档案关系滞留等问题由二级单位

承担相应责任。

拟解聘或终止聘任的教职工


